附件2
《梁河县葫芦丝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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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梁河县葫芦丝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擦亮“葫芦丝之乡”品牌，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葫芦丝文化旅游发展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梁河县葫芦丝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梁办发〔2024〕13号）、《梁河县葫芦丝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梁办通〔2024〕42号）等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
第二条  作为葫芦丝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所扶持项目，应具备良好的文化和旅游属性及市场前景，能够发挥良好的社会和经济综合效益。扶持范围重点包含以下6个方面：鼓励原材料本地化种植、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支持葫芦丝文化传承和音乐创作、支持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葫芦丝文化交流合作、支持营造葫芦丝产业发展氛围。
第三条  政策扶持奖励对象：申报主体应是在本县从事葫芦丝及葫芦丝文化研发、生产、服务、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人及其他机构，申报主体不得通过挂名个人或挂靠单位申报。
第四条  单个项目只能申报一次，不得重复申报或变更项目名称重新申报。
第五条  项目每年度组织验收一次，验收合格公示无异议后发放扶持奖补资金。跨年度的项目，待项目完全建成并通过验收后发放扶持奖补资金。
第六条  对虚假申报等违反规定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一经核实，追缴其获得的财政资金，取消今后申报资格，并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二章  项目申报
第七条  项目申报流程。项目申报流程分为申报、初审、审定、公示、兑付5个环节。
（1） 项目申报流程
1. 申报主体按要求收集、填写申报材料，提交至资金管理联席会议办公室（县文化和旅游局）；
2. 县文化和旅游局根据资金管理办法和资金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相关要求，将项目申报材料分办各项目初验单位，各初验单位对申报项目进行实地初验，并提出初审意见，提交县文化和旅游局；县文化和旅游局根据初验意见，对拟扶持奖励项目进行审核，提出审核意见，汇总后报请资金管理联席会议审定；
3. 资金管理联席会议对年度拟奖补项目进行专题研究，审定奖补项目及奖补金额；
4. 公示及资金兑付。对年度奖补项目进行不低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兑付奖补资金至个人或企业账户。
（2） 申报材料要求
1. 填写梁河县葫芦丝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奖补申报表（详见附件）。
2. 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机构申报材料为：加盖单位公章的单位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个人申报材料：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3. 项目场地、经营场所或者工作开展情况等能够证明项目真实性的图片影像资料。（如：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策划书、项目合作协议复印件等）
4. 其他相关项目的资质、证件等佐证材料（如：经营场所的产权证明、租赁合同等）。
5. 涉及市场销售扶持奖补政策需提供经审计的上一年度财务报告和本年度项目申报时上个月会计报表（含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税务部门出具的完税证明。
6. 签订同意查询无违法犯罪、企业信用记录的承诺书。
7. 项目实施效益分析及其他需提交的材料。
第三章  项目审核
第八条  根据《梁河县葫芦丝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梁办发〔2024〕13号），针对扶持奖励范围和标准明确的6个方面15个具体项目，明确如下：
（1） 各项目初验单位
1. “鼓励原材料本地化种植”。初验单位为县农业农村局、县林业和草原局。
2.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初验单位为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
3. “支持葫芦丝文化传承和音乐创作”。初验单位为县文化和旅游局。
4. “支持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初验单位为县文化和旅游局。
5. “支持葫芦丝文化交流合作”。初验单位为县文化和旅游局。
6. “支持营造葫芦丝产业发展氛围”。初验单位为县投资促进局。
（2） 项目初验单位主要工作职责
1. 负责审核申报材料，对申报奖补项目组织初验，提出验收和初审意见。
2. 负责收集、整理、相关项目台账资料，并及时移交资金管理联席会议办公室（县文化和旅游局）归档。
3. 完成资金管理联席会议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第四章  附则
第九条  本细则由梁河县葫芦丝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